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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整编应用系列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典（最新升级版）》取的文本均为
国家公布的正式文本。
按照民法体系的内在逻辑排序，司法解释排在基本法律后面，并且归纳了更于读者学习和理解法条的
条文主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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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，造成患者损害的，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 第五十六条【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的特殊规定】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取得患者或
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，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
 第五十七条【医务人员诊疗中的注意义务】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
疗义务，造成患者损害的，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 第五十八条【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】患者有损害，因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： （一
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； （二）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
病历资料； （三）伪造、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。
 第五十九条【医疗产品有缺陷时的责任主体】因药品、消毒药剂、医疗器械的缺陷，或者输入不合格
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，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，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
。
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，医疗机构赔偿后，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。
 第六十条【医疗机构的法定免责事由】患者有损害，因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：
（一）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； （二）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
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； （三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。
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 第六十一条【医疗机构对于资料的保存义务以及患者的查询与复制权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
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、医嘱单、检验报告、手术及麻醉记录、病理资料、护理记录、医疗费
用等病历资料。
 患者要求查阅、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，医疗机构应当提供。
 第六十二条【患者的隐私权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。
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，造成患者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 第六十三条【过度诊疗的禁止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。
 第六十四条【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
干扰医疗秩序，妨害医务人员工作、生活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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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典(升级版)》适用于法官、律师等专业人士办案使用；法学教师、学生上课
和考试使用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学习培训使用；广大群众学习运用民法维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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